	花蓮縣政府約聘、僱人員請領離職儲金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離職人員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離職日期
	服務單位（處）

	
	
	   年    月    日
	

	離 職 原 因
（請打ˇ）
	□契約期限屆滿（發給公、自提儲金本息）
□契約期限屆滿前經本府同意提前離職（發給公、自提儲金本息）
□未經本府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（僅發給自提儲金本息）
□經本府停止僱用（僅發給自提儲金本息）
（請依請領人離職事實勾選）

	離職儲金支領方式
（請打ˇ）
	□支票（扣手續費30元；至縣府人事處領取）
[bookmark: _GoBack]□ 存入帳戶（請提供存摺封面影本，非臺灣銀行帳戶扣手續費30元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	備註
	1.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，聘僱人員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、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、或在職因公、因病或意外死亡者，發給公、自提儲金本息。
2.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6條規定，聘僱人員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，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，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。
3.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7條規定，聘僱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離職儲金本息之權利，自聘僱人員離職或在職死亡之日起，經過10年不行使而消滅。
4.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86條第1項規定，公務人員依本法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且任職年資未滿15年者，得併計曾任適用其他職域職業退休金法令且未曾辦理退休(職、伍)、資遣或年資結算已領取退離給與之年資，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。
5.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87條第1項規定，教職員依本條例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且任職年資未滿15年者，得併計曾任適用其他職域職業退休金法令且未曾辦理退休(職、伍)、資遣或年資結算已領取退離給與之年資，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。



